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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重庆巾帼科技创新团队
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妇联、科协，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妇联、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各有关单位：
为积极推广女性在科技创新领域干事创业的典型经验，进一步创新探索服务女科技工作者的有效路径，团结引领广大女性更好地在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加快推进“416”科技创新布局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力助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市妇联、市科协现面向全市征集巾帼科技创新团队的典型案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5年9月-10月。
二、征集范围
全市范围巾帼科技创新团队案例。
三、征集条件
1.女性成员为主。报送案例的团队中成员不少于3人，原则上女性应占集体人数的60%以上，核心研发人员中至少有1名是女性。
2.政治素质优秀。全体成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爱岗敬业，遵纪守法，模范遵守本行业（系统、部门）的规章制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学术道德。
3.科创能力突出。具有明确的研发目标和发展规划，具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发展应用前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和社会服务中成效显著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示范作用良好。案例具有行业前瞻性、地区示范性、模范带动性，可感可信，影响力强，能够在推动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加快推进“416”科技创新布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案例运用
充分挖掘推广优秀案例的榜样价值，通过新闻媒体、“重庆女性”公众号、“重庆科协”公众号、“巾帼科创营”、“重庆科技发布”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邀请优秀案例代表参加分享交流活动，发挥巾帼科创团队的引领带动作用。
五、报送要求
1.案例应兼具真实性、创新性、典型性和感染力，包括团队基本情况、主要事迹、经验做法等，聚焦主题、内容生动、有数据支撑，字数在1000字以内。每个案例需要提供3-5张图片，随案例一并提交。图片采用 jpg 格式，单张图片在3M左右，分辨率不低于1000像素。
2.各区县妇联、科协可共同推荐本地区巾帼科创团队典型案例不超过2个；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事业科协可推荐本系统、本单位巾帼科创团队典型案例不超过1个。
3.认真填写附件1、2，将电子材料（包括附件word版、盖章pdf 版和照片等）发送至邮箱cqflfnfzb@163.com。
4.案例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
市妇联联系人：向青，电话：67125998、13883137072
市科协联系人：谢韬，电话：63658923

附件：1.重庆巾帼科技创新团队典型案例信息表
2.重庆巾帼科创工作团队案例征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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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巾帼科技创新团队典型案例信息表

推荐单位：（各区县妇联、科协，或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及企事业科协）
	案例名称
	

	案例团队
	

	所属单位
	

	团队负责人姓名
	
	团队负责人性别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团队人数
	
	团队中女性人数
	

	团队所在地（通信地址）
	

	团队
性质
	□院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其他          

	案例内容（1000字以内）
	案例内容应以第三人称阐述，不可用第一或第二人称。








	
所属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各区县妇联、科协，或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及企事业科协）:



（盖章）    
                  年  月  日    

	市妇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协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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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庆巾帼科创工作团队案例征集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案例名称
	团队名称
	所属单位
	团队负责人
	团队联系人
	团队人数
	女性人数
	团队性质
	案例摘要
（200字以内）
	备注

	
	
	
	
	姓名
	性别
	姓名
	电话
	
	
	
	
	

	
	
	
	
	
	
	
	
	
	
	
	
	

	
	
	
	
	
	
	
	
	
	
	
	
	

	
	
	
	
	
	
	
	
	
	
	
	
	


注：1.“推荐单位”为各区县妇联、科协，或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及企事业科协；
“所属单位”为团队隶属单位。
2.案例摘要简明扼要，突出典型性和创新点，不需面面俱到。
